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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000006           股票简称：深振业 A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0-41 

 

深圳市振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九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暨 

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。 

 

2020 年 10 月 13 日，公司在深圳湾科技生态园 11 栋 A 座 43 楼 1 号会议室以

现场会议方式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二十二次会议，会议通知于同日以书面

形式发出。独立董事孔祥云因个人原因未亲自出席会议，授权独立董事陈英革代

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。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6 人，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6人。

会议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会议及表决合法有效。 

经认真审议，会议以 6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《关

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》：经公司董事长赵宏伟先生的提名，公司董事会提名委

员会审查通过，同意聘任李伟先生（简历附后）任公司总裁。聘任后，李伟先生

不再担任公司副总裁职务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。 

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，李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市振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〇年十月十四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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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李伟先生简历 

李伟：男，汉族，1973 年 3 月出生，大学本科毕业，工程师。1994 年起先

后任深圳市金众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分公司技术管理员、项目技术质量负

责、金众混凝土有限公司实验室主任、第五分公司副经理兼项目经理、金众混凝

土有限公司总经理、金众检验检查有限公司总经理，深圳市越众集团总经理助理。

2007 年 5月起先后任本公司广西振业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、总经理，星

海名城项目部总经理，广西振业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，2013 年 5 月起任本

公司副总裁（2018 年 8月起兼任深圳市振业棚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）。 

 

李伟先生不存在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（2020 年修订）

中第 3.2.3 条所列情形；未与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公司其

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；截至披露之日，未持有公司股票；

经查询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，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；无其他需要披

露的重要事项。 

 


